
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
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8年 度 易 字 第 911號    02

        公 　 訴 　 人 　 臺 灣 臺 南 地 方 檢 察 署 檢 察 官  03

        被 　 　 　 告 　 謝 旻 修  04

        選 任 辯 護 人 　 田 杰 弘 律 師 （ 法 扶 律 師 ）  05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黃 文 章 律 師 （ 法 扶 律 師 ）  06

        上 列 被 告 因 恐 嚇 案 件 ， 經 檢 察 官 提 起 公 訴 （ 108年 度 偵 字 第 8968  07

        號 ） ， 本 院 判 決 如 下 ：  08

            主   文  09

        謝 旻 修 犯 恐 嚇 危 害 安 全 罪 ， 處 拘 役 貳 拾 日 ， 如 易 科 罰 金 ， 以 新 臺  10

        幣 壹 仟 元 折 算 壹 日 。 緩 刑 貳 年 ， 並 應 於 緩 刑 期 間 內 ， 接 受 法 治 教  11

        育 壹 場 次 ， 緩 刑 期 間 付 保 護 管 束 。  12

            事   實  13

        一 、 謝 旻 修 於 民 國 108年 4月 23日 16時 許 ， 在 臉 書 「 華 視 新 聞 討 論  14

            區 」 公 開 網 頁 ， 因 同 性 婚 姻 議 題 ， 與 潘 誌 和 （ 臉 書 名 稱 潘 士  15

            楷 ） 主 張 之 立 場 不 同 ， 因 而 發 生 言 語 爭 執 ， 竟 基 於 恐 嚇 危 害  16

            安 全 之 犯 意 ， 將 自 臉 書 截 取 之 潘 誌 和 3名 未 成 年 子 女 之 照 片  17

            ， 張 貼 在 該 討 論 區 上 ， 並 留 言 「 潘 士 楷 祝 福 你 的 小 孩 走 在 路  18

            上 很 安 全 」 、 「 希 望 他 們 也 能 快 樂 長 大 」 （ 反 諷 語 氣 ） 等 語  19

            ， 以 此 加 害 生 命 、 身 體 之 事 恐 嚇 潘 誌 和 （ 當 時 在 臺 南 市 安 平  20

            區 住 處 上 網 連 接 該 討 論 區 ） ， 致 潘 誌 和 因 而 心 生 恐 懼 ， 致 生  21

            危 害 於 安 全 。  22

        二 、 案 經 潘 誌 和 訴 由 臺 南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第 四 分 局 移 送 臺 灣 臺 南 地  23

            方 檢 察 署 檢 察 官 偵 查 起 訴 。  24

            理   由  25

        一 、 按 被 告 以 外 之 人 於 審 判 外 之 陳 述 ， 雖 不 符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159  26

            條 之 1至 之 4之 規 定 ， 然 經 當 事 人 於 審 判 程 序 同 意 作 為 證 據 ，  27

            法 院 審 酌 該 言 詞 陳 述 或 書 面 陳 述 作 成 時 之 情 況 ， 認 為 適 當 者  28

            ， 亦 得 為 證 據 。 又 當 事 人 、 代 理 人 或 辯 護 人 於 法 院 調 查 證 據  29

            時 ， 知 有 第 159條 第 1項 不 得 為 證 據 之 情 形 ， 而 未 於 言 詞 辯 論  30

            終 結 前 聲 明 異 議 者 ， 視 為 有 前 項 之 同 意 。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159  31

            條 之 5定 有 明 文 。 查 ， 本 案 所 引 用 之 證 據 資 料 （ 詳 後 引 證 據  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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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） ， 其 中 各 項 言 詞 或 書 面 傳 聞 證 據 部 分 ， 縱 無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 01

            159條 之 1至 第 159條 之 4或 其 他 規 定 之 傳 聞 證 據 例 外 情 形 ， 亦  02

            業 經 本 院 審 理 時 予 以 提 示 並 告 以 要 旨 ， 且 各 經 檢 察 官 、 被 告  03

            及 辯 護 人 表 示 意 見 ， 當 事 人 已 知 上 述 證 據 乃 屬 傳 聞 證 據 ， 或  04

            明 示 同 意 作 為 本 案 之 證 據 使 用 ， 或 未 於 言 詞 辯 論 終 結 前 對 該  05

            等 證 據 聲 明 異 議 ， 本 院 審 酌 上 開 證 據 作 成 時 之 情 況 ， 並 無 違  06

            法 取 證 或 其 他 瑕 疵 ， 認 為 以 之 作 為 證 據 為 適 當 ， 應 具 有 證 據  07

            能 力 。  08

        二 、 前 揭 事 實 ， 業 據 被 告 於 審 理 時 （ 審 卷 第 62頁 ） 坦 認 不 諱 ， 核  09

            與 證 人 即 告 訴 人 潘 誌 和 於 警 詢 、 偵 查 及 審 理 時 （ 警 卷 第 5、 6  10

            頁 、 偵 卷 第 13、 14頁 、 審 卷 第 63-66頁 ） 證 述 之 情 節 大 致 相  11

            符 ， 並 有 臉 書 截 圖 、 留 言 內 容 翻 拍 照 片 共 13張 （ 警 卷 第 7-16  12

            頁 ） 等 附 卷 可 稽 。 是 被 告 之 任 意 性 自 白 與 事 實 相 符 ， 堪 以 採  13

            信 。 從 而 ， 本 件 事 證 明 確 ， 被 告 上 開 恐 嚇 危 安 犯 行 ， 已 堪 認  14

            定 ， 應 依 法 論 科 。  15

        三 、 按 刑 法 第 305條 恐 嚇 危 害 安 全 罪 ， 係 指 行 為 人 以 加 害 生 命 、  16

            身 體 、 自 由 、 名 譽 、 財 產 等 事 通 知 他 人 ， 所 表 示 的 內 容 在 客  17

            觀 上 一 般 人 認 為 足 以 構 成 威 脅 ， 致 被 恐 嚇 者 發 生 畏 怖 心 理 ，  18

            陷 於 危 險 不 安 ， 罪 即 構 成 ， 且 該 罪 之 構 成 要 件 ， 只 要 行 為 人  19

            主 觀 上 對 於 加 惡 害 之 內 容 具 有 認 識 即 可 謂 有 恐 嚇 之 故 意 ， 至  20

            於 行 為 人 有 無 實 現 惡 害 之 意 思 及 付 諸 實 現 的 可 能 性 ， 及 最 終  21

            之 目 的 或 動 機 何 在 ， 均 非 所 問 。 經 查 ， 觀 諸 被 告 在 臉 書 上 張  22

            貼 告 訴 人 小 孩 照 片 及 如 上 之 文 字 內 容 ， 並 衡 酌 被 告 與 告 訴 人  23

            素 未 相 識 ， 因 同 性 婚 姻 公 共 議 題 之 立 場 互 異 ， 而 在 該 討 論 區  24

            發 生 言 語 爭 執 ； 是 依 上 開 客 觀 情 事 綜 合 判 斷 ， 被 告 該 等 言 詞  25

            隱 含 （ 反 諷 ） 有 告 訴 人 的 小 孩 可 能 會 遭 遇 到 不 測 的 意 思 ， 足  26

            令 一 般 人 聽 聞 或 見 聞 後 感 受 到 威 脅 、 恫 嚇 ， 客 觀 上 屬 加 害 他  27

            人 生 命 、 身 體 之 惡 害 通 知 ， 並 達 到 足 使 人 心 生 畏 怖 之 程 度 無  28

            疑 。  29

        四 、 核 被 告 所 為 ， 係 犯 刑 法 第 305條 恐 嚇 危 害 安 全 罪 。 爰 審 酌 被  30

            告 與 告 訴 人 素 不 相 識 、 亦 無 嫌 隙 ， 僅 因 同 性 婚 姻 公 共 議 題 之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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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立 場 不 同 ， 不 思 於 民 主 法 治 社 會 ， 應 相 互 尊 重 、 包 容 各 自 不  01

            同 之 意 見 、 立 場 ， 竟 � 一 時 之 快 ， 以 言 語 或 文 字 恫 嚇 告 訴 人  02

            ， 實 無 足 取 。 被 告 先 前 雖 否 認 犯 行 ， 然 終 能 於 審 理 時 坦 承 犯  03

            行 ， 深 表 悔 過 ； 復 考 量 被 告 當 庭 表 達 自 己 過 錯 及 和 解 意 願 ，  04

            惟 因 告 訴 人 不 願 意 商 談 ， 致 雙 方 未 能 達 成 民 事 和 解 。 兼 衡 酌  05

            被 告 現 為 就 讀 研 究 所 之 在 學 學 生 、 單 親 家 庭 、 低 收 入 戶 ， 有  06

            被 告 提 出 之 戶 籍 謄 本 、 低 收 入 戶 證 明 書 等 影 本 1份 （ 審 卷 第  07

            91-99頁 ） 在 卷 可 查 ， 及 其 他 一 切 情 狀 ， 量 處 如 主 文 所 示 之  08

            刑 ， 並 諭 知 易 科 罰 金 之 折 算 標 準 。  09

        五 、 末 查 ， 被 告 前 未 曾 受 有 期 徒 刑 以 上 刑 之 宣 告 ， 有 臺 灣 高 等 法  10

            院 被 告 前 案 紀 錄 表 （ 審 卷 第 13頁 ） 在 卷 可 憑 。 於 案 發 時 ， 年  11

            僅 21歲 ， 並 在 討 論 同 性 婚 姻 之 公 共 議 題 時 ， 因 見 告 訴 人 張 貼  12

            「 去 死 吧 ！ 之 前 辦 什 麼 公 投 」 等 語 （ 偵 卷 第 11頁 ） ， 而 與 其  13

            所 支 持 同 性 婚 姻 之 立 場 不 同 ， 在 一 時 衝 動 、 年 輕 思 慮 未 周 之  14

            情 形 下 ， 致 罹 刑 典 ； 於 本 院 審 理 中 業 已 坦 承 犯 行 ， 深 表 抱 歉  15

            。 復 次 ， 被 告 剛 從 大 學 畢 業 、 準 備 就 讀 研 究 所 一 年 級 ， 為 在  16

            學 之 學 生 ， 有 被 告 之 學 生 證 、 碩 博 士 新 生 入 學 通 知 等 相 關 資  17

            料 1份 （ 審 卷 第 95-105頁 ） 存 卷 可 考 。 又 ， 被 告 於 本 院 審 理  18

            時 ， 除 承 認 自 己 錯 誤 外 ， 亦 當 庭 表 示 希 望 與 被 告 商 談 和 解 事  19

            宜 ， 惟 因 告 訴 人 表 示 不 願 調 解 ， 致 未 能 達 成 和 解 。 本 院 綜 合  20

            各 情 ， 認 被 告 經 此 論 罪 科 刑 之 教 訓 ， 應 知 警 惕 ， 當 無 再 犯 之  21

            虞 ， 故 認 對 其 所 宣 告 之 刑 ， 以 暫 不 執 行 為 適 當 ， 爰 依 刑 法 第  22

            74條 第 1項 第 1款 規 定 併 予 宣 告 緩 刑 2年 ， 以 啟 自 新 。 另 為 修  23

            復 被 告 之 犯 行 對 法 秩 序 之 破 壞 ， 並 促 使 其 日 後 得 以 知 曉 尊 重  24

            法 治 之 觀 念 ， 而 能 戒 慎 行 為 預 防 再 犯 ， 本 院 認 除 前 開 緩 刑 宣  25

            告 外 ， 尚 有 賦 予 被 告 一 定 負 擔 之 必 要 ， 爰 依 刑 法 第 74條 第 2  26

            項 第 8款 規 定 ， 命 被 告 應 於 緩 刑 期 間 內 ， 接 受 法 治 教 育 1場 次  27

            ， 期 使 被 告 確 切 明 瞭 其 行 為 所 造 成 之 損 害 ， 培 養 正 確 法 治 觀  28

            念 ， 並 依 刑 法 第 93條 第 1項 第 2款 規 定 ， 為 緩 刑 期 間 付 保 護 管  29

            束 之 諭 知 ， 俾 由 執 行 機 關 予 以 適 當 督 促 ， 以 觀 後 效 。 倘 被 告  30

            違 反 上 開 所 定 負 擔 情 節 重 大 ， 足 認 原 宣 告 之 緩 刑 難 收 其 預 期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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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效 果 ， 而 有 執 行 刑 罰 之 必 要 ， 依 刑 法 第 75條 之 1第 1項 第 4款  01

            規 定 ， 得 撤 銷 緩 刑 之 宣 告 ， 併 予 敘 明 。  02

        據 上 論 斷 ， 應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299條 第 1項 前 段 ， 刑 法 第 305條 、  03

        第 41條 第 1項 前 段 、 第 74條 第 1項 第 1款 、 第 2項 第 8款 、 第 93條 第 1  04

        項 第 2款 ， 刑 法 施 行 法 第 1條 之 1， 判 決 如 主 文 。  05

        本 案 經 檢 察 官 李 宗 榮 提 起 公 訴 ； 檢 察 官 蔡 佰 達 到 庭 執 行 職 務 。  06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8    年     8     月     15    日  07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刑 事 第 八 庭     法   官   洪 榮 家  08

       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。  09

        如 不 服 本 判 決 應 於 收 受 本 判 後 10日 內 向 本 院 提 出 上 訴 書 狀 ， 並 應  10

        敘 述 具 體 理 由 。 其 未 敘 述 上 訴 理 由 者 ， 應 於 上 訴 期 間 屆 滿 後 20日  11

        內 向 本 院 補 提 理 由 書 狀 （ 均 須 按 他 造 當 事 人 之 人 數 附 繕 本 ） 「 切  12

        勿 逕 送 上 級 法 院 」 。  13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記 官   任 婉 筠  14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8    年     8     月     16    日  15

        附 錄 法 條 ：  16

        中 華 民 國 刑 法 第 305條  17

        （ 恐 嚇 危 害 安 全 罪 ）  18

        以 加 害 生 命 、 身 體 、 自 由 、 名 譽 、 財 產 之 事 ， 恐 嚇 他 人 致 生 危 害  19

        於 安 全 者 ， 處  2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、 拘 役 或  3 百 元 以 下 罰 金 。  20

４


